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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4月1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2014年3月21日，有关媒体报道了“金叶珠宝资产注入调查：56.9亿油田疑造假”的文章，文中部分涉

及公司的相关事项有如下：

1、关于美国PLS杂志报道的储量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储量存在差异的疑问；

2、关于国际知名权威石油储量评估机构NSAI提供的储量报告的疑问；

3、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的标的资产油田面积与标的公司网站披露的油田面积存在出入；

4、关于公司公告的ERG资源的开采权益比例真实性的疑问；

5、关于ERG资源德克萨斯州油气资产交易情况的疑问；

6、关于ERG资源油气资产油井含水率的疑问；

7、关于公司公告的ERG资源生产成本情况与同行业石油公司上游综合生产成本存在差异的疑问；

8、关于公司本次收购石油资产价格与市场其他石油资产交易价格差异的质疑。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中所述事项，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涉及相关事宜进行了认真核查；根据核查

结果，上述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不符。

具体澄清如下：

（一）关于美国PLS杂志报道的储量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储量存在差异的说明

1、美国PLS杂志报道的具体情况

根据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PLS杂志2013年1月30日于其2013年第6期杂志发布的如下报道：

CFO� Kelly� Plato� told� PLS� by� email� that� proceeds� will� support� development� of� ERG’ s�

Cat� Canyon� assets� in� California,acquired� from� Chevron� in� 2010.Plato, � who� recently� joined�

ERG� from� NGP� Capital� Resources,also� said� the� company� is� seeking� acquisitions� in�

California,Texas� and� the� Gulf� Coast� to� build� on� its� 145� MMbblproved.ERG� also� holds� 100�

MMbbl� of� probable� and� possible� reserves.

该等报道的中文翻译为：

CFO� Kelly� Plato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告诉PLS，款项将用于支持ERG位于加利福尼亚州Cat� Canyon

地区资产的发展， 该等资产系于2010年从雪佛龙公司手中购得。 Plato先生原先任职于NGP� Capital�

Resources，近期加盟ERG� Resources公司。 Plato先生同时提到，ERG� Resources在其目前1.45亿桶1P

储量的基础上，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湾岸地区寻求新的收购；ERG� Resources同时拥有1亿

桶的P2和P3储量。

其中，” the� company� is� seeking� acquisitions� in� California,Texas� and� the� Gulf� Coast� to�

build� on� its� 145� MMbbl� proved”的中文翻译应为“ERG� Resources在其目前1.45亿桶1P储量的基

础上，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湾岸地区寻求新的收购” ，而非“ERG资源正在加利福尼亚、德克

萨斯及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寻求收购，以使其探明原油储量目标达到1.45亿桶” 。

根据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SPE）、石油评价工程师学会（SPEE）、美国石油地质师协会（AAPG）和

世界石油大会（WPC）的资源分类框架，可采储量P1即为探明储量（Proved� Reserve），为实际采收确

定性程度最高且具有商业机会的储量级别；P2即为大概储量 （Probable� Reserve）；P3即为可能储量

（Possible� Reserve）。 可采储量1P即为探明储量（Proved� Reserve），可采储量2P即为探明储量+大概

储量 （Proved� Reserve� +Probable� Reserve）， 可采储量3P即为探明储量+大概储量+可能储量

（Proved� Reserve� +Probable� Reserve� +Possible� Reserve）。

其中：1P储量=P1储量

2P储量=1P储量+P2储量

3P储量=P1储量+P2储量+P3储量

=2P储量+P3储量

2、2013年1月ERG资源掌握的最新储量情况

美国PLS杂志2013年1月30日报道的ERG资源储量情况的来源为ERG资源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资

源储量报告。

截至2013年1月，ERG资源所掌握的最新储量情况为国际知名的权威石油储量评估机构Netherland�

Sewell� &� Associates,� INC.（简称：NSAI）依据SPE-PRMS准则出具的，ERG资源截至2012年3月31

日的资源储量报告。 根据该等报告，采取枯竭式开采方式（一次采油）估算，截止2012年3月31日，油田权

益剩余可采储量1P约1.45亿桶，油田权益剩余可采储量2P约2.11亿桶，油田权益剩余可采储量3P约2.41

亿桶。

上述储量报告是2013年1月时ERG资源所掌握的最新的储量报告， 该等储量数据与美国PLS杂志所

报道数据一致。

3、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储量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的资源储量情况的来源为ERG资源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资源储量报

告。

根据国际知名的权威石油储量评估机构Netherland� Sewell� &� Associates, � INC. 依据

SPE-PRMS准则、针对ERG资源拥有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郡的Cat� Canyon油田、Casmalia油

田情况出具的《ERG� RESOURCES,� L.L.C.� INTEREST位于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县某些石油产业的储

量和未来收益估算修订版》（“《Estimates� of� Reserves� and� Future� Revenue� to� the� ERG�

Resources, � L.L.C. � Interest� in� Certain� Oil� Properties� located� in� Santa� Barbara� County, �

California� as� of� December� 31,� 2012� Revised》” ），采取枯竭式开采方式（一次采油）估算，截止

2012年12月31日，油田权益剩余可采储量1P约1.77亿桶，油田权益剩余可采储量2P约2.55亿桶，油田权益

剩余可采储量3P约3.06亿桶。

综上所述，美国PLS杂志报道的ERG资源储量情况的来源是ERG资源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资源储

量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的资源储量情况来源是根据后续资源勘探情况和矿区权益变化情况更

新的ERG资源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资源储量报告。

（二）关于国际知名权威石油储量评估机构NSAI提供的储量报告的说明

1、关于储量报告中未进行实地勘察、检测记载的说明

（1）全球石油行业的储量报告概况

全球石油行业企业为评估其企业的油气资源储量通常会聘请独立的石油储量咨询机构进行评价，而

独立石油储量咨询机构根据其自身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实地勘察、检测等实地工作；如果独立石油储

量咨询机构基于自身情况对于油气资产所在地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则不需进行实地勘察、检测等实地

工作，并会在其出具的储量报告中对此情况予以说明。

上述情况是全球石油行业储量报告的通行、合法做法。 具体如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对于在美国上市的石

油企业制定了较为成熟的信息披露及监管要求，在美国上市的石油企业需要每年度公告其最新的石油储

量报告，通过查阅SEC网站（http://www.sec.gov/）美国上市石油企业公告，美国上市石油企业公告的

历年储量报告及重大交易所涉及的储量报告中多数均包括“我们既没有对相关石油资产进行实地勘察，

也未对油井及配套设施运行状况进行检测。 我们未对相关石油资产可能存在的环境责任进行调查，评估

结论未考虑任何类似不确定性责任引发的损失。 对未来净收益的预测不包含油井设备的残余价值，仅包

含油井及设备放弃成本” 的类似表述，如Magnum� Hunter� Resources� Corporation、Carrizo� Oil� &�

Gas, � Inc.、W&T� Offshore, � Inc、Freeport-McMoRan� Oil� &� Gas� LLC、Gulfport� Energy�

Corporation、Warren� Resources,� Inc.� BreitBurn� Management� Company,� LLC等上市公司公告的

其石油储量报告；同时，媒体的报道中亦披露了NSAI为美国Ramshorn� Investments,� Inc公司出具的储

量报告中也有相关语言的表述，进一步印证该等表述是石油储量报告中的常规表述，而非特例。 由此可

见，储量报告中的上述语言陈述是石油行业储量报告的通行做法，亦是ERG资源所在地美国的公开证券

市场合法的做法。

上述石油行业储量报告的具体情况， 说明储量报告中的上述语言陈述是石油储量报告的常规陈述，

并不影响储量报告的真实、可靠性。

（2）ERG资源储量报告情况

ERG资源聘请Netherland� Sewell� &Associates,� INC公司（简称：NSAI）依照SPE准则对其油气

资产进行储量评估。NSAI成立于1961年，是国际知名、并在业内广受尊敬的石油咨询机构，为世界范围内

的石油企业提供储量报告、审计、并购、评估等服务，客户包括BHP� Billiton� Ltd.,� Chesapeake� Energy�

Corp.,� Noble� Energy� Ltd.,� Consol� Energy� Inc.、Sandridge� Energy� Inc.等众多美国上市石油公

司。 根据NSAI的说明，2012年末NSAI是为在美国上市公司提供出具储量报告服务最多的第三方独立石

油储量咨询机构，在美国及全球具有广泛的认可和良好的信誉，其具备资质、信用和权威性。

ERG资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拥有众多客户，对当地的情况具有深刻的了解；根据上述

石油储量评估行业的通行标准，NSAI无需进行实地勘察、检测等实地工作，NSAI亦根据行业标准对此等

情况在储量报告中进行了说明。

综上所述，NSAI是石油储量评估行业的权威机构，NSAI对ERG资源所拥有的石油资产进行的储量

评估、出具的储量报告亦是依照行业通行的准则和标准进行的，具有真实、可靠性。

2、关于储量报告应ERG资源请求作出的说明

（1）全球石油行业的储量报告概况

石油企业的价值确定主要是依照其拥有的资源储量；在石油企业的交易中，储量报告是确定价值的

重要文件。

1）首先，石油企业的储量报告均是聘请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的，该等机构作为第三方独立的储量评

估机构其责任是独立、公允地反映被评估石油资产的储量情况。

经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SPE）、石油评价工程师学会（SPEE）、美国石油地质师协会（AAPG）和世

界石油大会 （WPC） 联合编制的 《石油资源管理系统》（Petroleum�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简称“SPE准则”或“SPE-PRMS准则” ），是美国最被广泛采用的石油储量报告编制准则；SPE

准则对石油储量评估人员的资格、独立性、客观性具有严格的要求，在美国监管严格的法律体系和行业信

用体系下，任何石油储量评估机构所出具的储量报告均不能因聘请方的不同而影响其独立性、客观性；如

出现违背独立性、客观性的情况该等机构的商业信用将受到致命影响，还将面临巨额索赔、乃至破产的风

险，评估人员的个人信用亦将受到致命影响、亦将面临索赔和诉讼的巨大风险。通过查阅SEC网站（http:

//www.sec.gov/）美国上市石油企业公告的历年储量报告及重大交易所涉及的储量报告，储量报告中

均包括“评估人员具备独立性、客观性” 、“不拥有被评估石油企业权益” 等对独立性、客观性的说明，如

Magnum� Hunter� Resources� Corporation、Carrizo� Oil� &� Gas, � Inc.、W&T� Offshore,Inc、

Freeport-McMoRan� Oil� &� Gas� LLC、Gulfport� Energy� Corporation、Warren� Resources,Inc. �

BreitBurn� Management� Company,LLC等上市公司公告的其石油储量报告。

因此，石油储量咨询机构依据SPE等准则及行业标准出具的储量报告是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的。

2）其次，石油储量评估机构对石油企业进行储量评价通常是接受石油企业的请求进行，由于石油储

量评估工作所要求的独立性、客观性，聘请方并不影响储量报告的独立、客观性。

在美国及全球石油行业的相关交易中，包括股权转让、引入财务投资人、公开发行股权和债券等，出

让方提供储量评估报告均是正常的做法；其他矿产、资源类企业的交易中，由出让方提供储量评估报告亦

是正常的做法。

因此，石油储量评估机构的聘请方并不影响储量报告本身的独立、客观性，石油公司聘请石油储量评

估机构对其石油资产储量出具的储量报告可以作为交易进行的有效基础。

（2）ERG资源储量报告情况

ERG资源聘请Netherland� Sewell� &Associates,� INC公司（简称：NSAI）依照SPE准则对其油气

资产进行储量评估。 NSAI是依照SPE准则的要求出具的储量报告，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的要求，其在储

量报告中亦说明“负责编制估算的技术人员满足有关SPE标准中规定的资格、独立性、客观性和保密性的

要求。我们是独立的石油工程师、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岩石物理学家，我们在这些财产中没有权益，

也不存在或有的被雇佣” 。

NSAI依据SPE等准则及行业标准对ERG资源拥有的石油资产出具的储量报告是具有独立性、 客观

性的，亦是石油行业储量报告的通常、合法做法，而非特例，可以作为交易进行的有效基础。

3、ERG资源储量报告是依照行业通行的准则和标准出具的，真实可靠，具有客观性、独立性和权威性

综上所述，NSAI是具有石油业界认可和权威性的石油储量评估机构，为全球众多石油上市企业提供

储量评估服务；NSAI对ERG资源石油资产出具的储量报告是依照广泛认可的SPE准则编制的，相关内容

均为依照行业通行的准则和标准披露，储量报告具有客观性、独立性、权威性，能够作为公司本次收购的

依据。

（三）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的标的资产油田面积与标的公司网站披露的油田面积存在出入情况的说

明

根据ERG资源网站公示信息：

ERG� Resources：Acquired� approximately� 10,000� gross� acres� in� the� CasmaliaField,

Santa� Barbara� County,California.

该等信息的中文含义为：

ERG资源：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郡Casmalia地区购买了约10,000英亩的矿区权益。

经与ERG资源公司核对确认，网站披露数字存在错误，应为：

ERG� Resources：Acquired� approximately� 1,000� gross� acres� in� the� CasmaliaField,Santa�

Barbara� County,California.

中文含义亦即：

ERG资源：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郡Casmalia地区购买了约1,000英亩的矿区权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披露的数字为1,068英亩，该等表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信息相一致，

不存在油田面积重大差异的情况。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美国油田项目， 金叶珠宝已聘请了专业的美国第三方油气产权调查公司对

ERG资源所拥有的全部油气权益情况进行调查， 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尽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待相关尽职调查工作完成，该等第三方油气产权调查公司将出具专业的矿业权信息报告，本次拟收购油

田资产的产权具体情况以尽职调查情况为准。

金叶珠宝届时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14号：矿业权相关信息披露》的有关规

定披露相关矿业权的详细信息。

（四）关于公司公告的ERG资源开采权益比例真实性及相关情况的说明

媒体报道的“ERG资源网站公布的开采权益比例情况”更新于2011年，并非ERG资源的最新状况。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之日，ERG资源的主要资产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郡Cat�

Canyon�油田、Casmalia油田等石油资产，主要包括GWP、Bonetti等36个矿权，ERG资源拥有其中31个

矿权100%的经营权益/开采权益。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之日，ERG资源同时拥有部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石油资产， 主要

包括Liberty� South、Hull等8个矿权，ERG资源拥有其中7个矿权100%的开采权益（经营权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所披露的关于ERG资源所拥有矿权开采权益的内容不存在不实情况。

同时，金叶珠宝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美国油田项目已聘请了专业的美国第三方油气产权调查公司对

ERG资源所拥有的全部矿业权情况进行调查。 目前相关尽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待相关尽职调查工

作完成，该等第三方油气产权调查公司将出具专业的矿业权信息报告，金叶珠宝届时将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14号：矿业权相关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披露相关矿业权的详细信息。

（五）关于ERG资源德克萨斯州油气资产交易情况的说明

2011年10月，根据ERG资源与澳交所上市公司Linc� Energy签署的协议安排，ERG� Resources将其

持有的13块油田上共计156个矿权售予了Linc� Energy； 该等矿权分布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

州，总计面积约13,400英亩。

2013年3月，ERG资源与美国油气公司Samson� Resources� Company签署协议，收购了其位于德克

萨斯州Liberty郡Liberty� South油田和Hull油田的8处矿权，该等矿权的合计面积约为674英亩。其中7个

矿权位于Liberty� South油田，合计面积约为629英亩；1个矿权位于Hull油田，面积约为45英亩，该位于

hull油田的矿权位于Liberty� South油田毗邻区块。

ERG资源2013年购买的德克萨斯州的油气资产主要为Liberty� South油田的7个矿权和Hull油田的

1个矿权，而ERG资源2011年出售油气资产所包含的13块油田上的156个矿权与此并不相同，两次交易的

交易资产并不相同。

同时，虽然上述两次交易均涉及Hull油田相关的矿权的买卖，但是该等交易所买卖的Hull油田具体

矿权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不存在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油气资产已经被ERG资源出售的情况。

针对ERG资源所拥有的石油资产的具体情况，公司已聘请了专业的美国第三方油气产权调查公司对

ERG资源所拥有的全部油气权益情况进行调查，目前相关尽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待相关尽职调查

工作完成， 该等第三方油气产权调查公司将出具专业的矿业权信息报告，ERG资源所拥有油田资产的产

权具体情况以尽职调查情况为准。

金叶珠宝届时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14号：矿业权相关信息披露》的有关规

定披露相关矿业权的详细信息。

（六）关于ERG资源油井含水率相关情况的说明

公司已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之“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之“（一）收购美国油田项

目情况”之“1、ERG资源情况”中披露了本次拟收购标的公司所拥有的油气资产的主要参数指标。

1、油井含水率与油田开发的相关情况

石油作为一种地质资源，不同的油田地质情况不同、石油性质不同，适用的开采方式亦不同，而采用

不同开采方式的油井在生产周期中不同阶段的油井含水率亦不同。

如，采用传统冷采方式进行开采的油井，初期开始生产时油井含水率较小，随着该油井生产的进行，

该油井含水率将逐渐上升、逐渐枯竭；采用蒸汽吞吐方式进行开采的油井，由于基本原理是向油井注入蒸

汽，对于石油进行加热、以降低油品粘稠度，井口同时产生油水（蒸汽产生的热水）混合物，因此初始油井

含水率一般大于50%，然后随着该油井生产的进行，该油井含水率逐渐上升、逐渐枯竭。 就加利福尼亚州

油井的生产实践而言，脱水费用占石油生产成本的总体比例较低，且产生热水亦能用于循环使用以满足

蒸汽开采的需要。

同时，由于油井开采的上述特性、任何油井均会逐渐枯竭，因而油井含水率的上升和逐渐枯竭并不代

表油田的枯竭，因而任何石油企业对一个油田的开发均是需要持续打井、以新井保持油田产量的。

2、ERG资源所拥有油田的含水率相关情况

石油油田的开发工程是以油藏（指可以值得作为单元开发对象的含油体）为单元来分别考虑、分别

进行的。 油层（oil� layer）指储存着石油或石油和天然气的、具有连通孔隙的地层，是组成油藏的必要条

件；一个油藏可以是一个油层，也可以是一组性质近似的几个油层。

就ERG资源拥有的核心石油资产加利福尼亚州Cat� Canyon油田而论， 该等油田的主要油层为

Monterey层和Sisquoc层（油层名称，非专业术语），属于两个不同的油藏，适用于不同的开采方式、分别

开采。该等油田位于成熟油田开发地区，该地区的开发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初，故而ERG资源拥有油田所

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地区法律、用工环境均较为完善。

2012年以前，ERG资源加利福尼亚油田实际在产的主要为老的冷采油井， 主要开发目的层为

Monterey层，主要采用传统冷采方式进行开采；而该等油层开发已近尾声，故而油井含水率较高；目前部

分油井由于开发仍具有经济效益故仍在生产。

ERG资源目前及未来的主要开发层为Sisquoc层， 该层分为10个砂层、5个砂层组， 包括S1B、

S1A-S2、S3-S5、S4-S6、S7-S9。 目前，Monterey层的储量开发已近尾声，而Sisquoc层刚刚开始开发，

目前仍处于初始开发阶段、储量动用尚较少，为新的开发层。 同时，ERG资源所拥有的主要储量均分布于

Sisquoc层。

ERG资源主要采用蒸汽开采技术对于Sisquoc层进行开发，该等油层油井的含水率较低。 根据ERG

资源进行的蒸汽开采实验数据以及截止目前蒸汽井的实际生产状况，ERG资源加州油田蒸汽油井初产阶

段油井含水率一般在50%-70%左右，含水率较低，符合蒸汽开采油井的正常水平。

截至2014年1月，ERG资源共有油井超过400口。 其中，仅有97口油井为采用蒸汽开发技术进行开采

的油井， 而ERG资源拥有的上述97口蒸汽油井均为2012、2013年建设的新井 （主要为2013年建设的新

井），ERG资源正在对其拥有的其余油井实施技术改造。 所以，ERG资源对于Sisquoc油层的开发仍处于

全面开发阶段的初期开采状态。

2013年，ERG资源Monterey层冷采油井亦在生产， 虽然ERG资源已开始Sisquoc层蒸汽油井开采、

该等油井含水率较低，但实际在产的油井中新的蒸汽油井数量尚较少、由于逐步建成使得实际工作时间

也较短。 因而，2012、2013年ERG资源综合含水率高，但是综合含水率在逐渐下降；不考虑2012、2013年

ERG资源老的冷采油井情况， 仅就ERG资源未来油田开发重点的针对Sisquoc油层的蒸汽油井，ERG资

源的综合含水率将大幅降低。

综上所述， 虽然ERG资源拥有的加利福尼亚州Cat� Canyon油田所在地区发现历史较为悠久， 但是

ERG资源储量所在油层区块并未大规模开发；ERG资源的储量主要分布及未来的主要开发层为Sisquoc

层，该等油层刚刚开始开发，目前仍处于初始开发阶段、储量动用尚较少，为新的开发层，该等油层含水率

较低，不存在油田枯竭的情形；而ERG资源历史年度综合含水率高主要系因ERG资源目前油井开发结构

中Sisquoc层蒸汽开采油井占比较低、而Monterey层老的冷产井开发仍在进行所致；ERG资源未来油田

开采的重点是使用蒸汽开采技术对Sisquoc层进行油井开发建设、增加产量、提高回收率，但是目前ERG

资源Monterey层冷采油井虽然含水率较高、但是其开采仍具有经济性，所以该等油井仍在进行生产、从

而使得ERG资源综合含水率较高。

ERG资源所拥有石油资产的储量情况是经专业、权威的第三方机构独立、客观的进行评估的，具有可

靠性、 真实性；ERG资源所进行的蒸汽开采实验以及蒸汽油井的实际生产状况均证明其所拥有的油田具

有较好的开发前景，不存在油田开采经济价值步入尾声的情况。

ERG资源相关的资产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均在进行之中，待相关专业报告正式出具之后，公司将召

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并公告该等报告。届时将使得投资者能够

对于ERG资源的未来发展前景、油田开采效益得到准确的了解。

（七）公司公告的ERG资源生产成本情况与同行业石油公司上游综合生产成本存在差异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预计稳产后ERG资源的稳产生产成本约为24美元/桶。

此处稳产生产成本并非财务报表列报科目概念，主要用于生产核算。 稳产生产成本主要为与油气生

产直接相关的各项操作费用及运营成本，主要包括蒸汽生产相关费用、稀释剂费用、电费、燃料费、直接生

产人工、维修费用等；该等成本是石油企业生产的主要直接成本，是石油企业生产管理的重要衡量指标。

但该稳产生产成本核算口径不包含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且不同于营业成本概念，不包含折旧、摊销

和损耗。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披露的ERG资源稳产状态下的生产成本与媒体报道的其他石油企业的上游综

合生产成本口径不同，不具备可比性。

就ERG资源的具体盈利能力情况，目前，金叶珠宝已聘请专业的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机构展开相关

工作；目前ERG资源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盈利预测报告等的编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待相关

专业报告正式出具之后，公司将召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并公告

该等报告。 届时将使得投资者能够对于ERG资源的财务状况、未来预计财务状况以及盈利能力得到准确

的了解。

（八）关于公司本次收购石油资产价格与市场其他石油资产交易价格差异质疑的说明

公司本次收购ERG资源公司的交易价格将依照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符合市场化

交易的公允定价原则。 目前，相关资产评估工作正在由具备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证券相关业务资质的评估

机构进行之中， 资产评估报告情况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召开的第二次董事会上予以审议并公

告。

三、特别提示

1．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金叶珠宝已聘请了专业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境外律师、境外第三

方油气产权调查公司等专业机构展开相关工作，目前ERG资源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油气产

权调查、境外法律尽职调查等专业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待该等工作完成，相关专业报告正式出具之后，金

叶珠宝将召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第二次董事会，届时将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做进一步的详

细披露，以使投资者获得准确、详尽的了解。

2．感谢广大投资者和媒体对本公司的关注，同时本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和媒体的监督。

3．《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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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郭祥彬先生的函告， 郭祥彬

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1,500万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已于2014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2014年3月27日

起至郭祥彬先生办理解除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止至公告日，郭祥彬先生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53,856,000� 股（均

为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8.25%，其中本次质押股票15,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65%，累积质押35,30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65.5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5.07%。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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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 年3月29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20）和《2013年度审计报告》，现对公告部分内容补充说

明如下：

1、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补充说明

公司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080� 万股为基数，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408万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0股。

本预案的提议人为控股股东郭祥彬先生，已于2014年2月22�日在巨潮资

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进行了预披露。 公司董事会认为：201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要求， 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

影响，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 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做出的承诺以及公司的分配政策。本预

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

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2、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补充说明

公司拟在2014年开展美元远期结售汇业务， 业务规模不超过4000万美

元。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远期结售汇业务进行

相应核算和披露。

董事会认为公司在结售汇的预测金额内， 出于锁定结汇成本的角度择机

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符合公司发展需要，风险可控，维护了公司股东利益，方

案可行。

3、关于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的更正说明

公司于2014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了

《2013� 年度审计报告》，由于格式调整原因，该审计报告中“合并资产负债

表” 合计数未能显示出来，现予以更正并公告，公告文件详见《2013年度审计

报告（更新后）》。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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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对

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12月18日，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201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深圳

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5,000�万元人民币收购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第一波” ）部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收购股权和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第

一波20%股权。 同日公司与第一波及其股东付强、黄巍、张宇驰、张威签署《股

权转让和增资扩股协议》。 （详见公司2013年12月19-2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43和2013-044）

根据《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协议》：第一波以未分配利润将注册资本转增

至 1,000� 万元， 公司再以 1,000� 万元对第一波增资，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41.625�万元，958.37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第

一波 20%的股权。

近日公司完成对第一波增资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目前公司持有

第一波20%的股权。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9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立泵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2012年6月18日，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无锡利欧

锡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锡泵” ）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决解散日立泵制造（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立泵” ）。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12年6月21日出具了“（2012）锡商初字第82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通知书》。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2年6月30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44）。

2、日立泵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案件管辖权提出异议。 日立泵认为本案应当通过新加

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解决，请求法院驳回公司的起诉。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亦对案件管

辖权提出异议。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0日出具了“（2012）锡商外初

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驳回日立泵对管辖权的异

议；株式会社日立工业设备技术、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2年10月1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2-062）。

3、在法院的调解下，诉讼双方拟和解，无锡锡泵与日立泵的日方股东株式会社日立制

作所达成股权转让意向。 无锡锡泵拟将持有的30%日立泵股权以人民币1.3亿元的价格转

让给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

2014年1月23日，无锡锡泵、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和日立泵签

署了《和解协议》。 同日，无锡锡泵与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14年3月16日召开

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和解协议>的议案》、《关于出售日

立泵制造（无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和解协议>及出

售日立泵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9）、《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4-008）和2014年3月17日披露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4-035）。

4、2014年3月18日，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双方提供的《和解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最终了结本案纠纷。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披露的 《关于日立泵诉讼事项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4-037）。

二、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近日，无锡锡泵收到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亿元。

三、备查文件

1、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商初字第82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商初字第82号-3”《江苏

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诉讼通知书》。

2、无锡利欧锡泵制造有限公司《民事诉状》。

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商外初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

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5、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和解协议》；

7、《股权转让协议》；

8、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商初字第32号”《民事调解书》。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0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回购并注销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4年3月25日召开的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长沙天鹅原股东2013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公司将以1.00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并注销欧亚云、欧亚峰、罗兵辉、李洪辉、朱平正、胡观

辉、周海蓉、吴波、郭华定等九名自然人和长沙瑞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合计2,852,397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375,588,388股，减少到372,

735,991股。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4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52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3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华润

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598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3月27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4年3月31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816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48,727,721.1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116,949.15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48,727,721.18

利息结转的份额 116,949.15

合计 248,844,670.33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195,740.2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8%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4年3月31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为10万份至50万份（含）；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至

10万份（含）；

2、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

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

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

作日之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电话4000100089（免长话费）或0755-88399000和网站www.cryuantafund.com查询交

易确认状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确定申购开

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在开始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12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3月31日，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收到股东张跃飞先生通知，其本人于2014年3月25日至3月28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共增持公司股份93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45%。 本次增持后， 张跃飞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增至

5.15%，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增持情况

1、股东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

（

元

）

增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张跃飞

大宗交易

2014

年

3

月

28

日

9.03 1,500,000 0.40

大宗交易

2014

年

3

月

28

日

9.03 700,000 0.18

大宗交易

2014

年

3

月

25

日

9.22 3,100,000 0.82

大宗交易

2014

年

3

月

25

日

9.02 2,000,000 0.53

大宗交易

2014

年

3

月

25

日

9.02 2,000,000 0.53

合计

9,300,000 2.45

2、股东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张跃飞

合计持有股份

1,020 2.69 1,950 5.15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0 2.69 1,950 5.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张跃飞承诺未来12月内不减持所持积成电子股份。

2、张跃飞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后，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

对公司的独立性和经营决策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股权分散，不存

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主要股东王浩、杨志强、严中华、王

良、冯东、孙合友、张志伟、耿生民均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张跃飞先生非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次权益变动不

会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涉及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改组、重新

选聘高级管理人员等事宜，对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4-3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海蓓翔

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安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4年1月28日在

巨潮网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首次披

露了 《关于青海蓓翔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安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4-11）。 2014年1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以及2014年2月14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

项。 根据会议决议安排：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爱康电力” ）控股80%的子公司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海蓓翔” ）以其持有的65MW太阳能电站整体发电资产以售后回

租的方式，向福能（平潭）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能租赁” ）申

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并签署《租赁物买卖合同》和《融资性售后回租合同》，

融资金额8650万元；为保证福能租赁权益的实现，本次交易做如下担保安排：

（1）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承担个人无限

连带责任担保；（3） 青海蓓翔股东苏州爱康电力法定代表人季海瑜承担个人

无限连带责任担保；（4） 青海蓓翔股东苏州爱康电力将其所持有的青海蓓翔

80%的股权以一元的价格转让至福能租赁名下作为担保。

公司近日收到苏州爱康电力和青海蓓翔的通知， 青海蓓翔已收到福能租

赁支付的融资租赁款8650万元，并办理完成了相关的担保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4-005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2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2007年度非公开发行中作出的承诺不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要求如下：

1、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通过出售南京苏宁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

门窗” ）股权给第三方的方式，减少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苏宁环球集团控股的南京苏浦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浦建设” ）可能在建筑施工方面与公司存在关联销售业务，苏宁环球集团承诺在苏浦

建设前期项目结算完毕，完善相关资质后，尽快将持有的苏浦建设100%股权转让给上市公

司，届时该等关联交易也将随之减少。 ”

3、在佛手湖度假村项目开发完毕前，若有可能将相关未开发土地的用地性质由商业、

旅游、综合变更为住宅用地，则苏宁环球集团将促使其尽快办理相关用地性质变更手续，并

在完成相关手续后将佛手湖度假村的股权按市场公允价值转让给苏宁环球。

上述承诺无明确的履约方式或时限，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二、承诺履行情况进展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和吉林证监局《关于开展吉林

辖区上市公司“清理规范承诺履行” 专项工作的通知》（吉证监发〔2014〕23号）的要求，

须对上述承诺的内容重新规范。目前，公司正在与控股股东协商重新规范承诺事项，待规范

后将按照相关规定及要求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31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4-020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将于2014年4月4日下午15：

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3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已于2014年3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已刊登在2014年3月28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敬请投

资者查阅。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常世平先生，总经理董书新先生，独立董事张俊民

先生，董事会秘书任伟先生，财务总监邓应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

2014-014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

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日发精机，证券

代码：002520）于2014年3月18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刊登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12）、于2014年3月25日刊登《重

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13）。

截至公告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但相关细节仍需论证和商榷，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4月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

司将积极推动该重大事项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539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2014-028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接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化工”或“公司” ）控股

股东宋睿先生函： 宋睿先生将其持有的新都化工股份2,100万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质押已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初始交易日 质押式回购交易券商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购回交易日

2014

年

3

月

27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00 6.34% 2015

年

3

月

27

日

截止目前，宋睿先生持有新都化工股份总数为14,731.318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4.50%，其中本次质押2,100万股，占宋睿先生持有新都化工股份总数的14.26%。 本次质

押后宋睿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13,300万股，占宋睿先生所持新都化工股份总数

的90.28%，占新都化工股本总数的40.18%。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4-021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商晓波先生的通知，商晓波先生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办

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商晓波先生以其持有公司21,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7.84%）作为标的证券，质押给国元证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

本次业务已由国元证券于2014年03月28日在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了申报手续。本次交易

的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03月28日，约定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03月28日。

截至本公告日，商晓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1,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91%，

其中限售条件股份106,3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35,450,000股。 本次质押无限售流

通股份21,000,000股，占商晓波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14.81%,占公司总股本的7.84%。累

计质押无限售流通股份21,000,000股，占商晓波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14.81%,占公司总

股本的7.84%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